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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61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2019-074 

债券代码：122441    债券简称：15赣长运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向间接控股股东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南昌市政”非公开发行股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与南昌市政于2019年3月28日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约定公司拟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47,412,800 股（含 47,412,8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南昌市政拟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全部股

份，认购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50亿元。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在2018年年度股

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进行相应调整：将募集资

金总额由“不超过人民币45,000万元”调减为“不超过人民币43,000万元”，原

发行方案中其他内容不变。原发行方案中其他内容不变。2019年10月28日，公司

与南昌市政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南昌市政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认购资金金额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30亿元。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

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能否获得相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

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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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者“本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监管要求，对于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

次发行前新投入和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金额应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决议日为 2019年 3月 28 日，公司于 2018年 4月 20日与劲

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成立江西劲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劲

旅”）。江西劲旅注册资本为 4,000 万元，公司认缴出资额为 1,960 万元，持股

比例为 49%。根据江西劲旅公司章程，公司应于 2023年 1月 24日前，实缴出资

金额合计 1,960 万元。公司已经分别于 2018 年 5 月对江西劲旅实缴出资 196 万

元、于 2019 年 1 月对江西劲旅实缴出资 196 万元，合计实缴出资 392 万元。公

司对江西劲旅的投资属于财务性投资，根据监管规定，应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

扣除。 

因此，公司董事会在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拟将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募集资金金额进行相应调整：将募集资金总额由“不超过人民币 45,000 万

元”调减为“不超过人民币 43,000万元”，原发行方案中其他内容不变。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

司100%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与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晓先生、张小平先生、刘磊先生回

避表决，其他董事表决一致同意通过。 

 

二、关联方介绍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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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湖滨东路1399号 

法定代表人：邓建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074425365XQ 

注册资本：327068.761853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年10月23日 

营业期限：自2002年10月23日日至2051年10月22日 

经营范围：管理运营本企业资产及股权、投资兴办实业、国内贸易、物业管

理、自有房租赁、房地产开发、园林景观绿化及开发、环保工程、市政工程；信

息及技术咨询服务（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为南昌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南昌市国资委”），南昌市国资委履行对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人职责。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为

1,161.69亿元，净资产为357.71亿元，2018年度共实现营业收入347.72亿元，实

现净利润11.60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标的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全

部股份。公司拟发行不超过47,412,800 股（含 47,412,800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具体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最终核准数量为准），南昌市政拟以现

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全部股份，认购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30亿元。 

 

四、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市政公用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主要内

容如下： 

（一） 协议主体 

发行人：公司 

认购人：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二）认购金额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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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认购协议》中认购人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资金额度原则上为人

民币 4.30 亿元。  

（三）《股份认购协议》“发行价格、认购价款、认购数量和滚存未分配利润

安排”中涉及的认购资金金额上限，由“4.50 亿元”调整为“4.30 亿元”，该条

款其他原有内容不变。 

（三）其他条款 

1、本补充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于

《股份认购协议》生效时生效。 

2、补充协议为《股份认购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股份认购协议》

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3、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以《股份认购协议》中约定的内容为准；本补

充协议与《股份认购协议》中相关内容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五、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量） 

在前述发行底价基础上，最终发行价格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发行人董事会或

董事会授权人士，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定，根据中国

证监会相关规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审核和实施过程中，若因监管政策或监管机构的要求需

对本次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将按监管政策或监管机构的要求调整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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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仍为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仍为南昌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  

2、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升公司资本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使公司资本实力进一步增强，资金压

力有所缓解，有利于公司抓住产业发展的契机，为稳固主营业务奠定坚实基础。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长期盈利能力也将得到提升，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董事会审议该项

议案时，关联董事王晓先生、张小平先生、刘磊先生回避表决，其他董事表决一

致同意通过。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拟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调减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规模暨调整发行方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 

同意将公司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按规定予

以回避表决。 

经审议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调减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规模暨调整发行方案经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调减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规模暨调整发行方案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现行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

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关联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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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会审议本次调减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规模暨调整发行方案涉及

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回避了对相关议案的表决。 

公司本次对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修订，符合全体

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0月 28日 


